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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11/T 1000《企业产品标准编写指南》的第2部分，DB11/T 100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通用内容的编写； 

——第2部分：主要技术内容的编写。 

本文件代替DB11/T 1000.2—2009《产品标准编写指南 第2部分：主要技术内容的编写》，与DB11/T 

1000.2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之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范围”中规定的内容和适用范围（见 1）； 

b) 增加了“总体原则”一章（见 4）； 

c) 将“产品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更改为“产品分类”，并修改相关内容（见 5，DB11/T 

1000.2-2009的第 3章）； 

d) 更新和增加了大量示例（见 5.1.3、6.2.1.2、6.2.2.1、6.2.2.2、6.2.2.3、6.2.2.4、6.2.2.5、

6.2.2.6、6.2.3.1、7.3、8.2.5.1、9.2.1、9.3、10.1.1、10.2、附录 A等相关示例）； 

e) 将“要求的编写方法”更改为“要求的编写”，并修改相关内容（见 6，2009年版第 4章）； 

f) 将“总则”、“选择要求的原则”合并更改至“总体原则”，并修改相关内容（见 4，DB11/T 

1000.2-2009的 4.1、4.2）； 

g) 更改了“试验方法的编写”中的“总则”（见 7.1,DB11/T 1000.2-2009 的 5.1）； 

h) 将“产品标准中试验方法的基本内容”更改为“试验方法的基本内容”，并修改了相关内容

（见 7.2,DB11/T 1000.2-2009的 5.2）； 

i) 删除了“试验方法应用”（见 DB11/T 1000.2-2009的 5.3）； 

j) 更改了“检验分类”相关内容（见 8.2.2,DB11/T 1000.2-2009的 6.2.2）； 

k) 增加了“检验项目”（见 8.2.3）； 

l) 将“企业产品标准标志标注内容的编写”更改为“标志标识和随行文件的编写”，并修改相

关内容（见 9，DB11/T 1000.2-2009的第 7 章）； 

m) 增加了“一般要求”相关内容（见 9.1）； 

n) 更改了“标识”的编写要求（见 9.2,DB11/T 1000.2-2009的 7.1.1）； 

o) 增加了“产品随行文件”的相关要求（见 9.3）； 

p) 更改了“包装”的编写要求（见 10.1，DB11/T 1000.2-2009的 8.1）； 

q) 更改了附录 A、删除了附录 B（见附录 A，DB11/T 1000.2-2009的附录 A、附录 B）。 

本文件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B11/T 1000.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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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标准编写指南 

第 2 部分：主要技术内容的编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企业产品标准编写的总体原则以及标准中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标识和随行文件、包装、运输、贮存等主要技术内容的编写。 

本文件适用于企业产品标准的编写，食品、药品、工程建设等领域产品标准的编写从其行业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2828.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 13262  不合格品百分数的计数标准型一次抽样检验程序及抽样表 

GB/T 13306  标牌 

GB/T 200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 

GB/T 20001.10  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 

DB11/T 1000.1  企业产品标准编写指南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通用内容的编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总体原则 

4.1 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产品标准。 

4.2 无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制定企业产品标准。 

4.3 企业产品标准的编写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4.4 企业产品标准应符合相关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有相关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

企业宜制定严于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企业产品标准。 

4.5 企业产品标准的编写应保证产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换性，关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促进企业产品质量提升。 

4.6 企业宜开展对标达标工作，企业产品标准的技术内容与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进行比对，根据

企业实际情况，采用先进标准的合理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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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企业宜参与企业标准“领跑者”工作，企业产品标准宜与企业标准“领跑者”相关标准比对，并

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提升企业产品标准技术水平，实现企业标准“领跑”。 

4.8 编写企业产品标准宜考虑产品生命周期所有阶段的相关环境和安全因素的影响，减少自然资源的

消耗，尽可能降低产品在使用中的风险。 

4.9 企业产品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识、包装运输与

贮存。其中要求以及与要求对应的试验方法为必备要素，其他为可选要素。 

4.10 企业产品标准的结构和通用内容的编写应符合 DB11/T 1000.1的规定。 

5 产品分类的编写 

5.1 分类原则 

5.1.1 产品分类可依据产品的品种、原料、工艺、主要成分、形态、用途、包装类型、规格等特性进

行分类。 

5.1.2 通常情况下，产品根据不同特性要求可按品种、型式、规格等进行分类： 

—— 品种是产品按其性能、成分等方面的特性所划分的类别； 

—— 型式是同一种产品按其形状、结构、特征等所划分的类别； 

—— 规格是同一品种或同一型式的产品按尺寸、重量、功率或是其他有关参数划分的类别。 

5.1.3 产品的分类宜满足生产与使用的需要，优先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产品品种、型式和规格。 

示例： 

 

 

 

 

 

 

 

 

5.2 分类要求 

产品分类应符合以下要求： 

—— 产品特性值的表述优先采用优先数系和模数制； 

—— 产品分类中某些要求属于需要检验的技术要求时，在技术要求中作出规定； 

—— 产品的品种、型式和规格需要用数值表示时，按量值的规定写出极限值、额定值，并与相应

的测量方法、测量设备与条件相匹配。 

6 要求的编写 

6.1 编写原则 

编写要求内容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 目的性原则。技术性内容的确定首先取决于标准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证产品的适用

性，在编制标准时优先考虑涉及健康和安全的要求； 

4  产品型式 

4.1 按空调制冷压缩机的驱动方式分为： 

a) 独立式； 

b) 非独立式。 

4.2 按汽车空调器结构型式分为： 

a) 整体式； 

b) 分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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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原则。只要有可能，要求宜由性能特性来表达，充分考虑产品的使用性能、环境适应性、

以及健康、安全、环境或资源合理利用等因素，性能要求中不应疏漏重要特性； 

—— 可证实性原则。不论标准的目的如何，标准中只写那些能被证实的要求，宜用定量的方式表

达。列入要求的项目需给出检验方法，且有现实可行的、经济的检验手段。  

—— 先进性原则。标准要求的各项指标宜在充分对标达标的基础上结合行业、企业的技术发展趋

势确定，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6.2 编写要求 

6.2.1 功能要求 

6.2.1.1 宜规定能够被感知的功能性要求，产品的功能性要求应能被证实。 

6.2.1.2 产品标准中的功能要求可不规定试验方法。 

示例： 

 

 

 

 

 

 

 

 

6.2.2 性能要求 

6.2.2.1 结构 

规定产品结构尺寸时，宜给出结构尺寸图，并在图上注明相应尺寸，或者注明相应尺寸代号等。 

6.2.2.2 环境适应性要求 

环境适应性是产品在运输、贮存和使用过程中需要满足的环境条件指标，通常包括以下方面： 

—— 产品对温度、湿度、气压、烟雾、盐雾、工业腐蚀、冲击、振动、辐射等适应的程度； 

—— 产品对气候、酸碱度等影响的反应； 

—— 产品抗风、抗磁、抗老化、抗腐蚀的性能等。 

 

示例： 

 

 

 

 

 

6.2.2.3 人类功效学要求 

人类工效学要求通常包括以下方面： 

—— 外观或感官方面的要求，如表面缺陷、颜色、口感、柔软度、舒适度等； 

电涌保护器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可靠工作： 

—— 环境温度：室内受控环境：-5 ℃～+40 ℃；室外不受控环境：-40 ℃～+70 ℃； 

—— 相对湿度：室内受控环境：10 %～80 %，室外不受控环境：5 %～96 %； 

—— 大气压力：不低于 70.1 kPa(相当于海拔高度 3000 m 以下)；交流电源 SPD 不低于 54.0 kPa（相当于海

拔 5000 m 以下）。 

5.3 基本功能要求 

5.3.1 电池管理系统应能监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蓄电池相关的数据，应包括电池系统总电压、电池单体电压或电

芯组电压、电池模块电压（镇氢电池）、电池系统电流、蓄电池包内部温度等参数。 

5.3.2 电池管理系统应具有故障诊断、故障信息记录以及故障处理的功能，如故障码上报、实时警示和故障保护等。 

5.3.3 电池管理系统应具有自检功能，对电池管理系统主要功能进行初步筛查和识别，对严重影响使用和安全的功能

异常给出预警。 

5.3.4 电池管理系统应具有与车辆的其他控制器信息交互的功能。 

5.3.5 具有充电过程控制和管理功能的电池管理系统应能与车载充电机或者非车载充电机进行实时通信，与非车载充

电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GB/T 2793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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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人机界面要求，如易读性（产品使用者接收信号、输入）、易操作性（产品使用者发出指令、

输出）等。 

示例： 

6.2.2.4 使用性能要求 

选择直接反映产品使用性能的指标或者间接反映使用性能的可靠代用指标，通常包括生产能力、功

率、效率、分辨率、速度、耐磨性、灵敏度、可靠性、准确度等要求。 

示例： 

 

 

 

 

 

 

 

 

 

6.2.2.5 理化性能要求 

当产品的质量需要用理化性能加以保证时，宜规定其理化性能。理化性能通常包含以下内容： 

—— 物理性能，如产品的力学、声学、热学、密度、强度、硬度、塑性、黏度等； 

—— 电磁性能，如产品的电容、电阻、电感、磁感、爬电距离等； 

—— 化学性能，如产品的化学成分、纯度、杂质含量极限等。 

示例： 

 

 

 

 

 

 

 

6.2.2.6 健康、安全，环境或资源合理利用 

4.1 外观要求 

4.1.1 车体外表面应平整、光滑、无磕碰、划痕等。 

4.1.2 金属外露部分应光滑圆弧过渡，无毛刺，尖利、钝角、凸起、裂纹等；多功能支架表面光滑、无割痕。 

4.1.3 焊口应平整，不得有漏焊、烧穿等缺陷。 

5.1 车载导航语音输出要求 

5.1.1 输出的导航语音的语句应简洁、准确、清晰、频度适当。  

5.1.2 应提供选择导航语音输出模式的开关和音量调节的功能。 

4.3 使用性能 

4.3.1 分辨率 

产品的分辨率应符合GB/T 26339中的分辨率要求和试验方法。 

4.3.2 最大工作距离 

按照5.4测量手持式电子助视器的最大清晰可视范围，测量值与标称值间的允许偏差为±10%。 

4.3.3 电池持久力 

按照5.5测量手持式电子助视器的电池持续使用时间，实际使用时间应大于4h,如有标称值且应不小于标称值

的90%。 

                    

                                                                                                                                                                                                                                                                                                                                                                     

 

 

6.3 强度 

6.3.1 壳体强度 

壳体试验应在涂装完成后实施。壳体应承受1.5倍公称压力静水压的试验，DN≤150持续时间应不少于60s,DN≥

200持续时间应不少于120s,且无渗漏，冒汗及可见形变。 

6.3.2 整机强度 

组装后的整机应承受1.5倍公称压力静水压的试验，DN≤150持续时间应不少于60s,DN≥200持续时间应不少于

120s,且无渗漏、无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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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保障健康、安全，保护环境或促进资源合理利用提出要求时，宜规定产品相应指标，通常

包括以下内容： 

—— 对产品中有害成分的限值等要求； 

—— 对产品运转部分的噪声限值、平衡等要求； 

—— 防爆、防火、防电击、防辐射、防机械损伤、电气绝缘、电源保护、静电防护等要求； 

—— 产品中的有害物质以及使用中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对环境影响等要求； 

—— 对直接消耗能源产品的耗能指标的规定，如电耗、油耗、煤耗、气耗、水耗等指标。 

示例： 

4.2.4 激光雷达 

机器人的激光雷达应符合 GB 7247.1—2012 中１类激光产品的辐射限值和标识要求。 

4.2.5 电机 

机器人的电机应符合 GB/T 12350—2009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若机器人的电机无适用的标准，则电机应符合 4.3.11

中非正常工作条件要求。 

4.2.6 过流保护元件 

如果机器人的过流保护元件是可更换的，标识应符合GB 4706.1—2005中7.16的相关要求。如果过流保护是采用

符合GB/T 9364.1—2015的微型熔断器，则应满足GB 4706.1—2005中19.12的要求。 

6.2.3 其他要求 

6.2.3.1 材料 

产品标准通常不包括材料要求。为了保证产品性能和安全，需要指定产品所用的材料时，可规定材

料性能，并符合相关标准。如无现行标准，可对材料性能作出具体规定。 

示例： 

4.3  材料要求 

4.3.1  车轮螺栓的材料宜使用45钢或40Cr、35CrMoA、40MnB、40MnVB合金钢，也可使用物理性能不低于上述材料的

其他材料。 

6.2.3.2 工艺 

产品标准通常不包括生产工艺要求。当产品的性能和安全取决于产品工艺时，可规定工艺要求。为

了保证产品性能和安全，需要限定工艺条件时，可规定工艺要求。 

7 试验方法的编写  

7.1 编写原则 

试验方法应优先选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已有的方法，如没有现行标准的情况下，本着经济合理

的原则制定，试验方法的编写应符合GB/T 20001.4的规定。 

7.2 基本内容 

试验方法的内容包括用于验证产品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以及保证结果再现性步骤的所有条款。如

果各项试验之间的次序影响试验结果，宜规定试验的先后次序。 

试验方法的内容一般包括： 

—— 方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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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中材料的要求； 

—— 试验仪器、设备要求； 

注： 确定试验仪器时只规定仪器的型号，精度等级，不规定生产厂家。 

—— 试验装置； 

—— 试样及其制备； 

—— 试验条件； 

—— 试验程序； 

—— 试验数据处理； 

—— 精密度或允许误差；  

—— 其他。  

7.3 注意事项 

编写试验方法时注意： 

—— 原则上标准中只规定一种试验方法，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标准需要列入多种试验方法，为了

解决怀疑或争端，应规定仲裁方法； 

示例： 

 

 

 

  

 

警示用语。对有害物质试样和存在某种危险的实验方法，

——优先采用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试验方法；

——如果试验方法涉及使用危险物品、材料、仪器或过程时，宜给出总的警示用语和适宜的具体

应明确说明并给出预防措施。 

8 检验规则的编写  

8.1 编写原则 

检验规则是对产品试样和正式生产中的产成品进行各种试验的规则，是考核和测定产品是否符合

标准而采取的一种方法和手段，检验规则宜指出适用范围。检验规则的示例见附录A。 

8.2 检验规则的内容 

8.2.1 检验内容 

检验规则的内容一般包括： 

—— 检验分类； 

—— 每类检验所包含的检验项目； 

—— 产品组批，抽样或取样方法； 

—— 判定规则； 

—— 检验结果的复验规则等。 

检验规则的内容编写应符合GB/T 20001.10的规定。 

8.2.2 检验分类 

8.2.2.1 产品检验通常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 

8.2.2.2 出厂检验在产品交货前进行。 

密度的测定按GB/T 4472—2011中的4.2.2密度瓶法的规定进行。也可采用密度计法或静水力学称重法。密度瓶

法为仲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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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3 型式检验一般宜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  

——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 正常生产中，定期、定量的周期性考核； 

—— 产品长期停产后（一般为二年），恢复生产时；  

——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 上级主管部门提出型式试验要求时。  

8.2.3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时，明确写出项目清单。破坏性、耐久性试验项目一般不列入内。型式检验是对产品质量

进行全面考核，即对规定的技术要求全部进行检验，必要时还可增加检验项目。 

8.2.4 产品组批，抽样或取样方法 

8.2.4.1 对单件小批生产的产品一般采用逐台检验或固定比例的抽样方法。企业根据产品的批量大小

自定抽样百分比和样本数。 

8.2.4.2 在规模化和大批量生产中，可进行批次检验。组批按批次、日产量、班产量或小时产量来进

行时，宜写出组批条件和要求。 

8.2.4.3 抽样宜保持样本与产品之间的一致性。根据产品特点，确定对试验项目进行全检、抽检，或

者部分项目全检、另一部分项目抽检， 其内容可包括： 

—— 抽样条件：如老化条件、时效条件、干燥条件、过筛条件等； 

—— 抽样方法：如切割法、分层取样法、随机数法等； 

—— 对易挥发，或已变质的样品，规定储存样品容器的材料或特性（如类型、容量、气密性等），

以及贮存条件等； 

—— 样品的数量、质量、体积、样品数。 

8.2.4.4 对可能具有严重后果的某些特性，如安全、卫生等指标进行全数检验。  

8.2.4.5 产品检验批的组成和抽样取样应保证样本与总体的一致性，抽样方法应符合 GB/T 2828.1、

GB/T 2829、GB/T 13262的相关规定，不宜使用百分比抽样法。 

8.2.5 判定规则  

8.2.5.1 产品在进行检验之前，首先规定其质量缺陷的项目，一般分为重大缺陷和一般缺陷。对每一

类检验宜给出规定产品合格、不合格、需返修、报废的规则，以及由于检验工作或试样本身原因需进行

重新检验的规则，返修后的抽样等。  

示例： 

 

 

 

 

 

 

8.2.5.2 产品出现重大缺陷时可直接判定该产品不合格，这类缺陷包括安全、卫生、有害物质限量、

污染物排放等。 

8.2.5.3 必要时，还可规定对检验结果提出异议和进行仲裁的规则。 

8.2.6 复验规则 

7.2.3 判定规则 

判定规则如下： 

—— 型式检验中有两台以上（包括两台）不合格时，应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 有一台不合格时，应加倍抽取产品样品进行检验，若仍有不合格时，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若全部检验合

格，则除去第一批抽样不合格的产品，该批产品应判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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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规定产品检验不合格时的复检规则，包括：组批、取样量、检验项目、判定规则以及不得复检的

项目等。对存在一般缺陷的产品允许进行返修，返修后对该批产品加倍抽样，重新检验，检验后产品仍

有不合格项，可判定该产品不合格。对于不允许返修的产品，可在原检验批中重新取样，或使用备份样

品进行检验。 

9 标志标识和随行文件的编写 

9.1 一般要求 

涉及符合性声明的产品标志或标记的编写要求见GB/T 27050.1、GB/T 27050.2。 

9.2 标志标识 

9.2.1 产品标志标识应包括以下内容： 

—— 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 

—— 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名称、厂址和电话； 

—— 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分的名称和含量，用中

文予以标明；需让消费者事先知晓的，应在外包装上标明，或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 

—— 限期使用的产品，在显著位置清晰的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或失效日期； 

—— 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有警示标志或

中文警示说明； 

—— 产品执行标准。 

9.2.2 产品标志标识的表示方法，可使用标牌、标签、印记、颜色、线条（在电线上）或条形码等方

式。 

示例： 

—— 产品标志置于产品或包装的合适位置。 

6.1 标志标识 

6.1.1  在每个产品上应标明： 

a) 制造厂名称代号或商标； 

b）按具体情况可在进气门上标有“J”，排气门上标有“P”字样。 

6.1.2  包装盒上应标明： 

a) 制造厂名称、商标和地址； 

b) 产品名称、型号及零件号； 

c) 数量； 

d) 包装日期； 

e）执行标准号。 

6.1.3 包装箱外部应标明： 

     a) 商品分类图示标志； 

     b) 制造厂名称、商标和地址； 

     c) 产品名称、材料及型号、数量； 

     d) 总质量及外形尺寸； 

     e) “小心轻放”、“防潮”等字样或符号； 

    f) 执行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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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使用的相关标志应符合 GB 190、GB/T 191和 GB/T 6388及其他相关规定。 

9.2.4 标牌的规格尺寸宜符合 GB/T 13306的规定。 

9.2.5 产品标准中宜针对标签规定以下内容： 

—— 材质：通常规定标签使用的材料，例如金属、纸质、织物、塑料等； 

—— 尺寸：根据需要给出标签的尺寸和形状； 

—— 数量：规定需要使用标签的数量； 

—— 记载的内容：一般包括产品名称、生产者名称、型号、规格、材料成分、注意事项、安全注

意事项等； 

—— 制作要求：如单面印刷或双面印刷等； 

—— 系挂、粘贴方式：可根据行业习惯进行； 

—— 系挂、粘贴部位：需要时宜明确标签系挂、粘贴在产品的什么部位。 

9.3 产品随行文件 

产品标准可规定提供产品的某些随行文件，包括： 

—— 产品合格证，内容参见 GB/T 14436； 

—— 产品说明书,内容参见 GB/T 5296.1,GB/T 9969等； 

—— 装箱单； 

—— 随机备附件清单； 

—— 安装图； 

—— 试验报告； 

—— 搬运说明； 

—— 其他有关资料。 

10 包装、运输与贮存的编写 

10.1 包装 

包装的编写宜包括以下内容： 

—— 包装技术与方法； 

—— 包装材料、容器与要求； 

—— 包装尺寸要求 

—— 不宜过度包装等要求。 

示例： 

6.2 包装 

6.2.1  内饰护板用塑料薄膜做为内包装，并注明包装有效期。 

6.2.2  包装箱应保证在堆放和运输过程中，门内板不受挤压。 

6.2.3  包装箱上应标明生产厂家、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号、生产日期、数量、重量、体积、颜色等内容，箱内附有

产品质量合格证。 

10.2 运输 

10.2.1 对有毒、易腐、易燃、易爆、易碎等危险品应规定相应的运输要求。 

10.2.2 运输的编写宜包括以下内容： 

—— 运输方式； 



DB11/T 1000.2—XXXX 

10 

—— 运输工具； 

—— 运输条件； 

—— 运输中的注意事项。 

示例： 

10.3 贮存 

10.3.1 对有毒、易腐、易燃、易爆、易碎等危险品应规定相应的贮存要求。 

10.3.2 贮存的编写宜包括以下内容： 

—— 贮存场所； 

—— 贮存条件； 

—— 贮存方式； 

—— 贮存期限。 

注： 需要时，可在产品标志中加以标注。 

8 运输 

8.1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碰撞。 

8.2 运输过程中应进行防水防潮的有效防护 

8.3 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和吊具（如无油钢丝绳防止油污等）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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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检验规则示例 

附录A给出了检验规则的示例。 

示例： 

 

 

 

 

 

 

 

 

 

 

 

 

 

 

 

 

 

 

 

 

 

 

 

 

 

9 检验规则 

9.1 出厂检验 

自动变速器应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按本标准规定和用户要求进行，检验项目应包含但不限于 8.1、8.2 的

内容。 

9.2 型式试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试验： 

ａ）批量生产前； 

ｂ）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连续正常生产达 2 年时； 

ｄ）停产 3 年后恢复生产时； 

ｅ）需方或型式认可方要求时。 

9.3 检验样品、项目及判定规则 

检验样品、项目及判定规则如下： 

ａ）型式检验样品应在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随机抽取，样品数为每项性能 3 台； 

ｂ）检验项目应包含（但不限于）8.1、8.2、8.3 的内容； 

ｃ）每项性能检验有 2 台及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如有 2 台不合格，则再随 

抽样 3 台，若仍有 1 台及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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